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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师必读文库

中外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

出 版 说 明

  教师职业化、专业化是当今世界教育改革共同关注的热点和焦

点问题之一。教师职业素质素养达到基本要求和提高, 是当前教育

改革和课程改革的急迫要求。为此, 我们组织相关专家重新系统地、

较完整地遍选、编译、评注了这套适合中小学教师职业阅读的《中外

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》。其编选原则和方针是:

1. 从古至今,各时代、各地区和国家有代表性, 和对当代及后世

教育发生直接影响的教育家及其教育思想的代表作品、经典论述。

教育家的教育实践风范和教育思想对当代和后世的影响远大于制度

影响, 同时,对现实教师的成长也有借鉴和参考作用。作为职业教

师, 总听说、总涉及但在学校图书馆里总缺乏的那些著作是我们这次

系统编选的重点。

2. 全套分中国卷 100 种、外国卷 100 种,每二十种为一辑, 共十

辑, 约 200 种, 同时出齐。每种含教育家的生平、教育事迹、教育成

就、教育思想评析和经典教育论著选读及注解解读导读两部分。这

对于全面深刻和原原本本地了解学习、运用教育家的思想和著作是

十分有益的。

编 者

2006 年 4 月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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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篇 商鞅韩非教育活动与教育思想 · R1    ·

  商鞅是先秦法家的奠基人, 韩非是先秦法家集其大成者。商鞅

为秦变法, 韩非思想则是秦始皇统治的理论基础。在汉武帝“独尊

儒术”之后, 历代封建统治者虽不打法家的旗号, 但都是表儒内法

的。因此, 商鞅、韩非是对古代中国有重大影响的人。但商鞅、韩非

都力主法治教育, 反对学校教育,所以, 他们应是社会活动家。

生平和教育思想

商鞅( 约公元前 390 年———公元前 338 年 ) 是战国中期新兴地

主阶级杰出的政治家, 先秦法家思想的奠基者。

商鞅姓公孙, 名鞅,原名为公孙鞅。因其为卫国人, 亦称为卫鞅。

后秦孝公“封鞅为列侯, 号商君。”①历史上又称他为商鞅。

商鞅初“事卫相公叔痤, 为中庶子。”后至秦辅佐秦孝公,“居三

年, 百姓便之。乃拜鞅为左庶长。”“十年, 卫鞅为大良造。”“及孝公

卒, 太子立,宗室多怨鞅。鞅亡, 因以为反,而卒以车裂以徇秦国。”②

他在秦国执政先后二十一年。

商鞅是李悝的学生。“少好刑名之学。”③他由卫入秦后, 先后两

次在秦国实行变法, 制定了一系列的变法措施。主“农战”, 废井田,

开阡陌, 加强中央集权等, 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, 打击了秦国的奴

隶制度, 促进了封建制度的发展。但在其变法中的燔诗书、废私学的

政策则是错误的。

商鞅虽然被秦国奴隶主贵族残酷杀害, 车裂其尸身, 灭其全家,

①

②

③

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。

《史记·秦本记》。

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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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他的变法却在秦国深深扎下了根。所谓“商君死⋯⋯秦法未败

也。”①秦国从此逐步强大起来,一百一十多年以后, 秦始皇在商鞅变

法的基础上, 终于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。

商鞅存世遗著有《商君书》, 原有二十九篇, 现存二十四篇, 旧题

“商鞅撰”, 但其中有商鞅以后其他法家的作品。这是我们研究商鞅

和法家思想的珍贵资料。

韩非( 约公元前 281 年———公元前 233 年 ) 是战国末期新兴地

主阶级卓越的思想家, 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。

韩非, 韩国的诸公子, 与李斯俱事荀卿。他看到韩国日益贫弱,

曾上书韩王变法革新, 未被采纳, 于是韩非便写下了《孤愤》、《五

蠹》、《内外储》、《说林》、《说难》十余万言, 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政

治理论与主张。他的著作传到了秦国, 秦王政见到《孤愤》、《五蠹》,

甚为赏识, 经李斯的介绍,秦王知道韩非是韩国人, 于是便急攻韩,韩

乃派韩非出使秦国。秦王虽悦其说, 但因疑韩非,未信用, 并囚于狱。

后终被李斯、姚贾谗死于狱中。

韩非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的历史进化论观点, 反对复古, 主张变

古, 要求因时制宜地变革现存的政法制度,以适应时代的要求。颇有

革新精神, 但他把古今对立起来,实属偏激。

韩非是集大成的法家。在韩非以前, 法家有法、术、势之分:商鞅

言法, 申不害言术,慎到言势。韩非继承了三家之说, 兼言法、术、势。

他说:“抱法处势则治,背法去势则乱。”②还说:“君执柄以处势, 故令

行禁止。柄者, 杀生之制也;势者, 胜众之资也。”③可见韩非既坚持

法治、术治,也主张势治, 进一步发挥了法家的思想。这些思想为后

来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帝国奠定了理论基础。

①

②

③

《韩非子·定法》。

《韩非子·难势》。

《韩非子·八经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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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非存世遗作有《韩非子》一书, 共五十五篇, 尽管该书不是完

全成于韩非一人之手, 其中有些篇章真伪混杂,但总的说, 真多伪少,

是我们研究韩非和先秦法家思想的宝贵资料。

商鞅和韩非都是著名的政治家、思想家,他们论述教育问题多是

从社会政治经济的要求为出发点的, 他们的教育主张是其建立封建

地主阶级政权, 实现中央集权制总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,但这并不完

全适合新兴地主阶级的需要, 由于过于偏狭,走到摧毁学校教育的极

端, 结果使秦王朝的社会矛盾激化,最终导致失败。这在中国教育史

上是一个严重的教训。

战国时期, 整个社会处于大变革中,当时各国的社会发展是不平

衡的, 其进步有大有小, 有快有慢。总的说, 封建社会制度已初步建

立, 但是奴隶社会制度的残余并未肃清, 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里, 出

现了不同学派的思想家, 他们相互之间展开了斗争,形成了百家争鸣

的局面。如何对待“先王之教”和各派私学, 乃是争论的重要焦点。

商鞅从其“治世不一道, 便国不法古”的历史进化论出发, 强调

教育必须变革。他基于其重农战, 富国强兵的法治思想,认为儒家的

仁义道德说教, 是“巧言虚道”, 是“烦言饰辞而无实用”。他说:“凡

人主之所以劝民者, 官爵也。国之所以兴者, 农战也。今民求官爵,

皆不以农战, 而以巧言虚道,此谓劳民。劳民者其国必无力。无力者

其国必削。”①这就是说,他反对以“礼教”治理国家,主张以鼓励耕战

为基本内容的法治教育, 为巩固和发展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、经济和

思想专制服务。

韩非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的历史进化论, 主张:“世异则事异, 事

异则备变。”这就是说, 时代不同了, 则社会的政治、经济、教育制度

都必须随之而进行变革。他说:“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, 皆守

① 《商君书·农战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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株之类也。”①他明确提出了“废先王之教”的口号。

韩非认为“先王之教”, 即仁义道德的说教, 是不切实际的, 无益

于国计民生, 只是一种空谈。他认为脱离事功的仁义之言,如同神巫

的祷词一样, 无非是骗人的。他说:

以仁义教人, 是以智与寿说人也,有度之主弗受也。故

善毛啬、西施之美,无益吾面;用脂泽粉黛,则倍其初。言先

王之仁义, 无益于治;明吾法度, 必吾赏罚者,亦国之脂泽粉

黛也。故明主急其助而缓其颂, 故不道仁义。今巫祝之祝

人曰:使若千秋万岁。千秋万岁之声聒耳,而一日之寿无征

于人, 此人所以简巫祝也。②

韩非根据其“功当其事, 事当其言”③的主张, 片面批评儒墨说:

“博习辩智如孔、墨,孔、墨不耕耨, 则国何得焉? 修孝寡欲如曾、史,

曾、史不战攻,则国何利焉?”④这就是说, 孔墨讲道德, 说仁义, 不仅

自己不耕不战, 而且教人不耕不战, 其言行是同富国强兵背道而驰,

亦即同发展封建地主阶级的经济, 巩固地主阶级的政权是南辕北

辙的。

韩非抨击儒家说:

为故人行私谓之不弃, 以公财分施谓之仁人,轻禄重身

谓之君子, 枉法曲亲谓之有行, 弃官宠交谓之有侠, 离世遁

上谓之高傲, 交争逆令谓之刚材,行惠取众谓之得民。⑤

其结果是:

不弃者, 吏有奸也;仁人者, 公财损也;君子者, 民难使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《韩非子·五蠹》。

《韩非子·显学》。

《韩非子·主道》。

《韩非子·八说》。

《韩非子·八说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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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;有行者, 法制毁也; 有侠者, 官职旷也;高傲者, 民不事

也;刚材者,令不行也; 得民者, 君上孤也。此八者, 匹夫之

私誉, 人主之大败也。反此八者, 匹夫之私毁, 人主之公利

也。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, 而用匹夫之私誉, 索国之无危

乱, 不可得矣。①

这里所说的“公”,指的是以国君为代表的封建国家。这里所说的

“私”,指的是“私家”、“私门”,即旧贵族势力。如果信受儒家仁义道

德说教,必将以私毁公, 即使法治遭到破坏, 封建国家陷于危乱。所

以,他把儒家皆视为不廉、不惠、不忠、不仁、不义、不智之徒。他说:

今夫轻爵禄, 易去亡,以择其主, 臣不谓廉。诈说逆法,

倍主强谏, 臣不谓忠。行惠施利, 收下为名, 臣不谓仁。离

俗隐居, 而以作非上,臣不谓义。⋯⋯卑主之名, 以显其身,

毁国之厚, 以利其家。臣不谓智。②

韩非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, 从维护封建制国家的公利出

发, 坚决反对儒家的仁义道德说教, 痛斥私学。他把私学称之为“二

心私学。”他说:“凡乱上反世者, 常士有二心私学者也。”③所谓“乱

上”, 就是“勉知诈与诽谤法令。”所谓“反世”,就是追求寻找与当世

相反的言论, 造谣惑众。他还把私学称之为“恬淡之学, ”把儒家宣

扬的仁义道德称之为“恍惚之言。”他说:“恬淡, 无用之教也, 恍惚之

言, 无法之言也。”他的结论是,“法立, 则莫得为私。”因此, 他坚决主

张采取专政的手段, 取缔私学,使教育真正成为推行“法治”的工具,

为变法革新服务。

韩非的这一主张, 后来曾被秦王朝作为一项文教法令明文规定

下来。认为当时的儒生皆“道古以害今”, 各尊私学, 诽谤朝廷, 如不

①

②

③

《韩非子·八说》。

《韩非子·有度》。

《韩非子·诡使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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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止, 必将“主势降乎上,党与成乎下。”曾下令:“有敢偶语诗书者弃

市, 以古非今者族。吏见知,不举者同罪。令下三十日, 不烧,黥为域

旦。”①商鞅、韩非批判私学, 主张“禁其行”、“破其群, 以散其党”。

这是一种文化专制主义。这样一切思想言论自由都没有了, 对战国

时代的“百家争鸣”也是一个反动。因为春秋战国时期私学的兴起

乃当时官学废弛、学在四夷形势下的产物,是一种进步的潮流。私学

的发展, 与官学并立,能相互补充, 发挥了很大作用。所以秦代废私

学的政策是错误的。秦帝国之所以成为短命王朝, 是和实行这种文

化专制主义不无关系的。

提倡“以法为教,以吏为师”

商鞅、韩非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, 为了推行“法治”, 主张

旧的教育内容必须破除。在坚持“废先王之教”禁私学的同时, 便提

出了“以法为教, 以吏为师”的口号。

所谓“以法为教”, 即是实行法治教育。这里所说的“法”, 包括

封建国家所颁布的有关政治、经济和文化教育各方面的政策、法令。

法家学说的核心为法。司马谈说:“法家不别亲疏, 不殊贵贱, 一断

于法。”②实行法治教育乃是法家教育思想的突出特点。

自从国家一产生便有了“法”, 只不过最初法与刑是同一的概

念。如“蚩尤惟始作乱⋯⋯惟作五虐之刑, 曰法。”③所谓“周文王之

①

②

③

《史记·李斯传》。

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。

《尚书·吕刑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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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。”①实际也就是周文王之刑。但是,在中国古代奴隶社会,是所谓

“刑不上大夫, 礼不下庶人。”法是不公布的, 奴隶主的权力是无限

的, 可以任意处刑,奴隶没有说话的余地, 当然也就不需要什么法治

教育。而法家所言之法, 是要公布于众的。“法者, 编著之图籍, 设

之于官府, 而布之于百姓者也。”②因此实行法治教育乃是以法治国

的政治需要。

商鞅在变法过程中, 十分重视法治的宣传和教育。他主张法令

必须“明白易知”。应以法官为师, 向民众解释法令的内容,使“万民

皆知所避就。”③所以, 连妇人婴儿皆能言商君之法。可见商君之法

传播之广之深。

商鞅对儒家提倡以诗书礼乐为教育内容进行了猛烈地抨击。他

说:“国有礼有乐, 有诗有书, 有善有修, 有孝有悌, 有廉有辩。国有

十者, 上无使战,必削至亡;国无十者, 上有使战, 必兴至王。”④又说:

“诗、书、礼、乐、善、修、仁、廉、辩、慧, 国有十者, 上无使守战。国以

十者治, 敌至必削,不至必贫。国去此十者, 敌不敢至;虽至必却。”⑤

他说:“礼乐,淫佚之征也;慈仁,过之母也。”⑥这就是说, 儒家宣扬的

“礼乐”是把人引向邪路, 儒家讲述的“仁慈”是一切罪恶的总根子。

因此, 他主张“燔诗书而明法令。”⑦他从巩固和发展封建地主阶级的

政治、经济的需要出发, 坚决反对把儒家宣扬的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

《乐》, 仁义道德作为教育内容。

商鞅坚决主张实行以鼓励耕战为基本内容的法治教育。他认为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《左传》昭公七年。

《韩非子·难三》。

《商君书·定分》。

《商君书·去强》。

《商君书·农战》。

《商君书·说民》。

《韩非子·和氏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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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建国家颁布的政策法令, 包括法制, 是赖以治国的根本。他说:

“法令者, 民之命也,为治之本也。”①他认为以刑罚治民, 表面上看似

乎是不仁不义, 实际上正是爱护人民, 使之归于正义。“王者以赏

禁, 以刑劝,求过不求善, 藉刑以去刑。”②所谓“藉刑以去刑”, 即刑罚

的目的是废除刑罚, 使民不犯罪过。在他看来, 人心都是趋利避害

的。所谓“民之性, 饥而求食, 劳而求逸, 苦则索乐, 辱则求荣, 此民

之情也。”③如能善于利用人们求利避害的心理, 对耕战有功者, 给其

田地, 甚至予其爵禄,使其得到实际利益, 自然就肯于为君主效忠尽

力。如果以守法为最大利益, 以犯法为最大害处,人们自然也就不会

犯上作乱了。他认为当时处于兼并战争的时代, 人们朴实的品质已

经丧失, 要想使人们的言行纳于轨道, 只有靠法律的约束。他说:

“古之民朴以厚。今之民巧以伪。故效于古者, 先德而治。效于今

者, 前刑而法。”④他认为如能使天下人都懂得“法”的内容与好处,并

能言行不离“法”, 则人们高尚的道德品质才能重新建立起来。所谓

“法”能“天下行之,至德复立。”⑤因此, 他认为治国不能凭任儒家的

道德说教, 要实行以鼓励耕战为基本内容的法治教育。他说:“凡明

君之治也, 任其力不任其德。”⑥为什么呢? 他阐述说:“国之所以重,

主之所以尊者, 力也。于此二者力本。而世主莫能致力者,何也? 使

民之所苦者无耕, 危者无战, 二者, 孝子难以为其亲, 忠臣难以为其

君。”⑦这就是说,耕战是实力的来源, 使民不耕不战, 国家处于贫弱、

危乱, 则为臣子的既不能尽忠, 也难以尽孝。又说:“圣君之治人也,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《商君书·定分》。

《商君书·开塞》。

《商君书·算地》。

《商君书·开塞》。

《商君书·开塞》。

《商君书·错法》。

《商君书·慎法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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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得其心, 故能用力。力生强,强生威, 威生德,德生于力。王君独有

之, 能述仁义于天下。”①这就是说, 刑罚、耕战是道德和德政之源。

也就是说, 只有推行法治,实行法治教育, 才能获得人心,使人民努力

于耕战, 国家才有实力,从而国君的威信和德望自然也就提高了。才

有条件向天下人讲述仁义道德。所以, 他说:“圣人有必信之性, 又

有使天下不得不信之法。所谓义者, 为人臣忠;为人子孝;少长有礼;

男女有别;非其义也, 饿不苟食, 死不苟生。此乃有法之常也。圣王

者不贵义而贵法, 法必明, 令必行, 则已矣。”②由此可见, 商鞅所说

“不贵义”, 并非不要仁义道德, 而是不以仁义道德说教为贵。所说

“贵法”, 也不是只要法治, 而是以法治作为实现仁义道德的前提。

关于法与德两者的关系, 他认为后者是从属于前者。不过他更强调

的是法制的作用。他主张:“明主慎法制, 言不中法者, 不听也;行不

中法者, 不高也;事不中法者, 不为也。”③由此可见,商鞅主张的法治

教育, 实质是主张用封建国家的法令政策来统一思想, 统一舆论, 统

一人们的行为, 使教育成为宣传革新思想和培养法治人才的工具。

韩非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的法治思想。他认为治理国家不能靠爱,

不能靠儒家讲究的仁、义、智、能,只能以法治国。他说:“国无常强, 无

常弱。奉法者强则国强, 奉法者弱则国弱。”④“废常上贤则乱,舍法任

智则危。故曰:‘上法而不上贤’。”⑤他坚决主张以法治国。“诚有功

则虽疏贱必赏,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。”⑥所谓“刑过不避大臣,赏善不

遗匹夫。”“法不阿贵, 绳不挠曲。⑦”主张壹赏壹罚,刑无等级。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《商君书·靳今》。

《商君书·画策》。

《商君书·君臣》。

《韩非子·有度》。

《韩非子·忠孝》。

《韩非子·主道》。

《韩非子·有度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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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非所言之法是指成文法。不仅由官府制定, 向百姓公布,而公

布之后, 必须坚决执行。他说:“法者, 编著之图籍, 设之于官府, 而

布之于百姓者也。”①又说:“法者, 宪令著于官府, 刑罚必于民心, 赏

存乎慎法, 而罚加乎奸令者也,此臣之所师也。”②并说:“赏莫如厚而

信, 使民利之; 罚莫如重而必, 使民畏之; 法莫如一而固, 使民知

之。”③由于他主张“法”要“布之于百姓”,“刑罚必于民心”、“使民知

之”, 所以他同商鞅一样,十分重视法治的宣传和教育。

韩非阐述了商鞅的“贵法不贵德”的观点, 提出了“不务德而务

法”④的主张。抨击了儒家的德治说, 论证了法治的优越性, 和实行

法治教育的重要性。他说:“其治国也, 正明法, 陈严刑, 将以救群生

之乱, 去天下之祸,使强不凌弱, 众不暴寡,耆老得遂, 幼孤得长,边境

不侵, 君臣相亲,父子相保, 而死亡系虏之患, 此亦功之至厚者也。”⑤

在他看来, 只有推行法治, 实行法制教育, 则法家所向往的社会才能

实现。

韩非还吸取了前期法家“人心悍”的观点, 发展了荀况的人性恶

的理论, 提出了人性自私说,并以之论证推行法治的合理性和实行法

制教育的必要性。他说:“人无毛羽, 不衣则不犯寒; 上不属天而下

不着地, 以肠胃为根本, 不食则不能活; 是以不免于欲利之心。”⑥又

说:“安利者就之,危害者去之, 此人之情也。”⑦他认为, 人都有趋利

避害之心, 这是人的本性。在一般情况下, 人们总是从私心私利出

发, 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他曾以君臣关系、父子关系, 以及一般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《韩非子·难三》。

《韩非子·定法》。

《韩非子·五蠹》。

《韩非子·显学》。

《韩非子·奸劫弑臣》。

《韩非子·解老》。

《韩非子·奸劫弑臣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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